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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綜合大樓

規管小型無人機操作的附屬法例小維委員會秘書

陳向紐女士

陳女士：

規詧小型無人槭操作的附昌法例 4丶緝委員會
政舟回慮

就一位市民於2021 年 8 月 17 日提交予規管小型無人機

操作的附屬法例 4、紐委員會的意見書，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。

近年，小型無人機在本港和全球日趨普及。小型無人

機用途廣泛，涵蓋休閒丶與科學丶科技丶工程和數學相關學科

的教育(「 STEM 教育」）以及專業應用等不同範疇。隨著創

新和科技發展，為把握無人機應用的巨大潛力，同時保庫公眾

和航空安全，我們認為有需要引入專設而具前瞻性的規管框

架，以規管並支持小型無人機操作。為此，我們在《民航法例》

（第 448章）下訂立附屬法例《小型無人機令》（下稱「規例」）。

在規例下，規管小型無人機操作會採用風險為本模式。

不同類別和風險的小型無人機操作會按照其重量及風險水平

而有相應的規管要求，例如操作規定丶註冊及標籤、垮訓與考

核、設備及保險等。較高風險的操作，亦須在獲民航處許可後

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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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理解委員和市民對小型無人機操作安全的關注。

待規例通過後，公眾安全將得到更好的係暐，民航處會繼續循

不同途徭（例如電視、電台丶該部門網玷丶刊物），積極加強

市民對捺作小型無人機的安全意識，並與小型無人機緝織和製
造商等不同持份者加強合作，以促進安全。

如委員會有其他疑問，可與本局聯絡。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（易志宏 鼴 代行）
2021 年 8 月 23 日

副本抄送：民航處




